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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依法清理相关数据的公告 

各道路运输经营者：

　　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道路运输市场秩序，提升行业管理信息

化、精准化水平，根据《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湖南省道

路运输三级协同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数据清理工作的通知》要

求，我局决定对全市道路运输信息系统中证照超期、失效及其

他不规范数据进行集中清理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　　一、清理范围

　　（一）经营业户证照超期、失效数据

　　1.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有效期届满已超过 180 天的经

营业户；

　　2.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虽在有效期内，但名下连续超

过 180天无营运车辆的空壳货运经营业户。

　　（二）营运车辆证照超期、失效数据

　　实际已报废或已退出我市道路运输市场，但未按规定办理

《道路运输证》注销手续，系统内显示证件仍有效的营运车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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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三）数据不规范问题

　　1.系统中存在两家及以上名称完全相同的经营业户，经核

实后保留其一，删除重复记录；

　　2.系统必填信息项存在空白的，需补填完善，例如车辆车

籍地等信息；

　　3.车辆基本信息（如“车辆燃料类型”“总质量”“核定

载质量”等）与公安机关登记的《机动车行驶证》信息不一致

的，须按《行驶证》信息进行核实修正；

　　4.车辆数据指标（如车型结构分类、经营范围分类、燃料

类型分类等）不符合交通运输部《交通运输部门统计调查制度》

统一统计标准的，须按标准核实修正；

　　5.车辆办理过户手续后，其《道路运输证》证号仍沿用过

户前号码的，需重新办理证件予以修正。

　　二、相关要求与安排

　　本公告公示期为 7日，自 2025年 12月 4日起至 2025年 12

月 11日止。请涉及上述清理情形的各经营业户，在公告期内主

动前往原发证机构，办理相关证照的缴销、变更或数据修正手

续。公告期满后，对于未按本公告要求办理相关手续，以及经

清理确认失效的证照和数据，我局将依据相关规定在系统中予

以集中清理或标注失效。因逾期未办理而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，

由相关经营业户自行承担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　　咨询电话：0730-80619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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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地址：岳阳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109办公室

　　特此公告。

　　

附件：岳阳市市辖区道路运输经营业户和营运车辆证照超

期、失效等数据明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岳阳市交通运输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2月 5日


